
证券代码：002360 证券简称：同德化工 公告编号：2026-027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原告认定的涉案金额为贷款本金3,000万元，欠息46,598.74

元，自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起到实际清偿之日止按照合同约定产生的利息、罚息、

复息及其他相关费用。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案件最终

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尚不能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12 月，因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德化工”“公

司”）未能如期偿还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平阳路支行债务（具体情况详见

公司于2025年12月27日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部分债务逾期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5-137），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云升先生作为上述借款的

担保人，持有的 6,150,000 股公司股份于 2026 年 2 月被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平阳路支行向法院申请司法冻结（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2 月 3 日披

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4）。

近日，公司因上述债务事项收到《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传票》【（2026）

晋 0105 民初 5173 号】及《民事起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

院受理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诉讼本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将于 2026 年 3 月 24 日开庭审理。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南中环街

265 号国信嘉园 18#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000792245750E。

负责人：辛亮

被告：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住所山西忻州市河曲县西口镇焦尾城大

茂口，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40000112220278L。

法定代表人：张富铨

被告：张云升，男，汉族，住址山西省河曲县文笔镇。

被告：张烘，男，汉族，住址北京市丰台区。

（二）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向原告偿还贷款本金 3,000 万元，

欠息 46,598.74 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的利息，罚息，复息），以及自 2025

年 12 月 31 日起到实际偿清之日止按照合同约定产生的利息，罚息，复息。

2、判令被告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发生的律师费、

诉讼费、差旅费、公告费、送达费、公证费、保全费、执行费等所有费用。

3、判令被告张云升、被告张烘对被告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对原告的

上述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三）原告诉讼的事实与理由

2025 年 6 月 24 日，被告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编号为 351HT250620T002168《借款合同》，约定原告为同

德化工提供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金额 3000 万元，贷款期限 6个月，贷款用途为

借新还旧归还原告存量融资，贷款利率以定价日前 1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 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为基准利率（3%），加 130 个基

本点（BPs,即 4.3%），还款方式为按季结息，到期还本，计息与结息方式为每

季末月 20 日；未按期偿还贷款的，对其未偿还部分从逾期之日起改按原利率基



础上加收 50%（6.45%）。为保证《借款合同》项下债权的实现，被告张云升、

被告张烘分别于 2025 年 6 月 24 日向原告出具了编号为 351HT250620T00216802

号，351HT250620T00216801 号《不可撤销担保书》及《承诺函》，二人在明确

知道《借款合同》项下借款的用途为“以新贷偿还/转化旧贷”下，自愿为同德

化工在《借款合同》项下所有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025 年 6 月 27 日，原告依约发放了贷款人民币 3000 万元，期限 6 个月，

到期日为 2025 年 12 月 25 日。同德化工在贷款期限内按时履行还息义务，但贷

款到期之日，同德化工未能依约偿还原告贷款本息。截至 2025 年 12 月 30 日，

同德化工尚欠原告贷款本金人民币 3000 万元，欠息 46598.74 元（包括利息，罚

息，复息）。

原告认为，被告同德化工到期未还借款本息的行为已构成违约，现为维护自

身的合法权益，特依法向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太原市小店区人

民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诉讼最终结果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应诉。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积极配

合司法程序。同时，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

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传票》【（2026）晋 0105 民初 5173 号】；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山西同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3 月 13 日


